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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农 作物忧 异种质 资源评价规 箍 甘薯

1 范 围

    本 标 准 规定 了甘薯 ［IP o。oea ba ta ta s （L ．）Lain ．］优 异 种 质 资 源 评 价 的术 语 和 定 义 、技 术 要 求 、鉴

定方法和判定 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甘薯优异种质资源评价 。

2 规范性 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对 于本文件 的应 用是必 不可少 的 。凡 是 注 日期 的 引用文 件 ，仅 注 日期 的版本 适 用 于 本 文

件 。凡是不注 日期 的引用文件 ，其最新版本 （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 。

    GB 500 6 谷 物籽 粒 粗 淀 粉 测 定 法

    GB ／T  6 19 5 水 果 、蔬 菜 中维 生 素 C 含 量 测 定 法 c ，6 －H 氯 靛 酚 滴 定 法 ）

    N Y ／T   12 78 蔬 菜 及 其 制 品 中可 溶 性 糖 的测 定 （铜 还 原 碘 量 法 ）

    N Y ／T  1320 农 作 物种质 资源鉴定技术 规程 甘薯

3 术语和定义

    N Y ／T 1320 中界定 的以及 下列 术 语 和定 义适 用 于本 文 件 。
3 ． 1

    忧 良 种 质 资 源   elite ge侧 l腿m reso u rCeS

    主要经济性状表现好且具有重要价值的种质资源 。
3 ． 2

    特异种质资源   rar e gewtp l朋m resources

    性状表现特殊 、稀有 的种质资源 。
3 ． 3

    忧异种质资源   elite and r删 gmp lasm 肥so皿ces

    优 良种质资源和特异种质资源的总称 。

4 技术要求

4．1 样本采集

    按 N Y ／T   1 3 2 0 的 规 定 执 行 。

4．2 鉴定数据

    每个性状应至少在 同期 同一地点相 同生育期进行 2 年 的重复鉴定 。鉴定结果 的有效数据按 N Y ／

T 1320 的规定执行 。

4 ．3 乡 标

4．3．1 忧 良种质资源指标

    优 良种质资源指标见表 1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


